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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陕西省《山川秀美工程标准综合体》的一部分。

本标准第5章中城镇污水处理率、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属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由陕西省环境保护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为陕西省环境科学学会。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司全印、张振文、杨丽娟、潘进夏、李和平、毕安波等。

本标准由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陕西省小城镇建设环境保护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陕西省小城镇建设中污染控制标准与生态环境保护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陕西省范围内建制市以下城镇的规划、建设和环境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309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838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61—224 渭河水系（陕西段）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3　 术语及定义

3.1 小城镇指设市以下的人口在10000人以上的建制镇（城镇规划区）。

3.2 城镇人口指城镇规划区人口。

3.3 环境保护指数指城镇环境保护投资占城镇GDP的比。

3.4 能耗指城镇能源消耗的总量，以标煤吨计。

3.5 水耗指城镇用水量。

3.6企业治污达标率指经处理所排污染物达到相关国家或陕西省制订的排放标准(主要指GB16297 、GB8978、DB61—224等 )的量与排污总量的比率。

3.7 城镇污水处理率指城镇生活污水经过处理量与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的比率。

3.8 城镇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率指经过无害化处理、处置的城镇工业、生活、建筑等固体废物量与占城镇总固体废物量的比率。

3.9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指在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的量与危险废物产生量之比。

3.10烟控区覆盖率指城镇中烟尘控制区面积与城镇规划区面积之比。

4　 城镇分类

按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将城镇分为三类：

一类城镇为人均GDP≥10000元的小城镇。

二类城镇为人均10000>GDP≥5000元的小城镇。

三类城镇为人均GDP<5000元人民币的小城镇。

5 标准值

为了保证小城镇健康发展,必须制订小城镇发展规划和相应的环境保护规划。根据小城镇建设发展的不同水平，执行表1中相应标准。

6 监测及数据来源

（1）经济发展指标中的各项数据及清洁能源利用率、水循环利用率、绿化覆盖率等以城镇所在地市县级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

（2）企业治污达标率、城镇污水处理达标率、城镇固体废物处置率、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地表水环境质量达标率、环境噪声达标率等以市县级环保行政部门或监测部门的监测统计结果为准。

	指 标 名 称
	单  位
	标   准    值

	
	
	一类城镇
	二类城镇
	三类城镇

	
	人均GDP
	元/年
	≥10000
	5000~10000
	<5000

	
	环境保护投资指数
	%
	  1.2 
	1.0
	0.8

	
	单位GDP能耗
	吨/万元
	 <1.2
	<1.5
	<2.0

	
	单位GDP水耗
	吨/万元
	 <100
	<150
	<200

	
	自来水普及率
	%
	>98
	>95
	>90

	
	企业治污达标率
	%
	100
	100
	100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
	>40
	>30
	

	
	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置率
	%
	>80
	>70
	>50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
	100
	100
	100

	
	烟尘控制区覆盖率
	%
	>50
	>30
	

	
	环境空气质量
	达到 GB3095

	
	城镇水域功能区水质
	达到GB3838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
	96
	90
	90

	
	环境噪声平均值
	分贝
	<60
	<60
	<60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6
	>5
	>4

	
	绿化覆盖率
	%
	 >35
	>35
	>35


表1  城镇建设环境保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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